附件1：
2020年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认定材料说明
一、团队社会实践
（一）普通实践团队材料要求
1.社会实践登记表（社会评价处需由有关单位盖章）；
[bookmark: _Hlk47374432]2.项目材料（①注意该填写的地方：封面、项目基本信息采集表、项目实施日程表（不少于7日）、团队志愿者名单、项目受益者名单、项目宣传统计表、志愿者感言；②电子版需附上暑期社会实践接收单位证明（盖章）的扫描件）；
3.团队社会实践报告（不超过15000字，但不少于2000字，正文部分查重率不高于30%），并附查重报告；
4.团队社会媒体宣传汇总（需包含报道名称及相关链接）；
5.活动图片(有代表性的照片8-12张即可，并以活动内容命名)；
6.策划书等补充材料；
7.留底材料一份（内容包括一张团队图片、一段介绍活动内容及成果的文字，字数不限）；
8.钉钉打卡截图（每人6张），待审核状态不影响实践认定。
[bookmark: _Hlk47370654]（二）创新创业实践团队（不参加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评奖）材料要求
参加第十二届“挑战杯”中国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的同学，可认定一次社会实践，参赛同学名单将由校团委从活动平台后台导出，下发至学院，作为实践证明材料，学生仅需提交社会实践登记表及参与八项活动积分截图，未参与的同学，不能进行实践认定。
[bookmark: _GoBack]（三）相关说明
（1）社会实践登记表的社会评价处因受疫情影响缺少有关单位盖章的同学，需额外提交团队暑期社会实践接收单位证明（盖章）彩色复印件；
[bookmark: _Hlk47374092]（2）学院团队及校级学生组织团队社会实践登记表团队成员每人一份,其他材料每个团队一份；
（3）学院团队社会实践材料（纸质版、电子版）以团队为单位交至队长所在学院团支部，校级学生组织团队社会实践材料（纸质版、电子版）以团队为单位交至所在组织社会实践负责人处；
（4）学院团队、校级学生组织团队各成员需提交社会实践登记表（纸质版）、钉钉打卡截图6张（电子版）至各自所在班级团支部，用于后期社会实践认证及材料留档备案，其他材料不做硬性要求。团支书汇总本班材料，交至本年级社会实践负责人处，相关材料由学院保留，作为学生档案材料留存。
二、个人社会实践（不参加“三下乡”社会实践评奖）
（一）申报材料要求
1.社会实践登记表（需填写社会实践主要内容、社会评价处需由有关单位盖章）（纸质版、电子版）；
2.社会实践报告/志愿者感言/心得体会（1500字以上）；
3.策划书等补充材料；
4.留底材料一份（内容包括一张本人进行实践活动图片、一段介绍活动内容及成果的文字，字数不限）；
5.钉钉打卡截图6张电子版，待审核状态不影响实践认定。
（二）相关说明
1.个人社会实践材料交至所在团支部，团支书汇总本班所有材料，交至本年级社会实践负责人处；
2.纸质版个人社会实践材料最终由各学院留档备份，无需提交至校团委，只需提交电子版材料。
三、其他说明
1.根据《南京信息工程大学社会实践活动学时认定暂行管理办法（修订)》，每名同学各假期可完成多项社会实践活动，但仅认定一次实践，本假期的实践在下一假期不可再认定（因特殊原因未完成认定的，可单独提交补录申请）。
2.2019-2020学年寒假社会实践，因疫情影响未开展认定工作，参与学生需参照本材料相关要求（无需打卡）完成补充提交，最终与暑期社会实践统一认定。
【特别提醒】寒假母校行社会实践活动由学工处单独安排，校团委以学工处提供认证名单为唯一学时发放标准。
